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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21�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5-038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6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情况如下：

一、本月机队情况

本月新增1架空客A320neo型飞机。

截止本月末，公司共运营133架空客A320系列飞机。

机型 自购 经营租赁 融资租赁 小计

A320ceo 46 25 4 75

A320neo 33 13 0 46

A321neo 11 1 0 12

合计 90 39 4 133

二、本月主要新增航线情况

本月新增航线：兰州=吐鲁番（天天班）。

三、本月运营数据主要情况

指标 当月数据 环比 同比 当年累计 同比

运力

可用吨公里数(万吨公里) 46,409.53 -3.43% 12.24% 281,460.31 9.50%

国内 37,112.54 -4.22% 10.32% 218,137.33 3.67%

国际 9,038.68 -0.02% 22.16% 61,751.27 41.20%

地区 258.30 -4.41% -16.46% 1,571.71 -45.68%

可用座公里数 (万人公里) 482,939.30 -3.57% 12.37% 2,930,795.01 9.46%

国内 385,350.36 -4.36% 10.45% 2,268,034.88 3.61%

国际 94,859.53 -0.17% 22.17% 646,140.43 41.04%

地区 2,729.41 -4.48% -16.23% 16,619.71 -45.32%

可用货邮吨公里数 (万吨公里) 2,944.99 -1.38% 10.38% 17,688.76 10.22%

国内 2,431.01 -2.14% 8.47% 14,014.19 4.68%

国际 501.33 2.55% 22.00% 3,598.63 43.75%

地区 12.65 -3.01% -20.83% 75.94 -51.94%

载运量

运输周转量 (万吨公里) 40,577.53 -2.94% 12.13% 241,295.76 8.94%

国内 32,764.15 -4.04% 10.64% 189,969.46 4.09%

国际 7,589.71 1.96% 20.39% 50,003.08 36.80%

地区 223.66 1.05% -16.60% 1,323.22 -45.90%

旅客周转量 (万人公里) 444,863.71 -2.46% 11.64% 2,652,891.04 8.51%

国内 357,462.14 -3.65% 10.27% 2,076,683.03 3.51%

国际 84,898.68 2.72% 19.03% 561,368.68 36.67%

地区 2,502.88 1.83% -16.45% 14,839.33 -46.44%

货邮周转量 (万吨公里) 1,426.76 -4.32% 20.35% 8,529.49 14.68%

国内 1,276.47 -4.48% 17.09% 7,567.57 13.27%

国际 147.65 -2.47% 66.45% 943.74 30.41%

地区 2.64 -22.78% -60.74% 18.18 -44.58%

总载运人次（千人次） 2,587.26 -3.19% 13.61% 15,218.93 9.45%

国内 2,092.26 -4.34% 10.30% 12,198.16 4.06%

国际 477.18 2.00% 32.60% 2,915.90 45.83%

地区 17.82 1.21% -13.55% 104.88 -43.03%

货邮载重量（吨） 7,669.81 -2.91% 21.44% 45,474.27 15.58%

国内 6,905.82 -2.61% 17.97% 40,948.63 13.26%

国际 739.50 -5.12% 80.32% 4,361.24 49.05%

地区 24.50 -18.13% -52.22% 164.40 -37.52%

载运率

综合载运率 87.43% 0.44% -0.08% 85.73% -0.45%

国内 88.28% 0.17% 0.25% 87.09% 0.35%

国际 83.97% 1.63% -1.23% 80.97% -2.60%

地区 86.59% 4.68% -0.14% 84.19% -0.35%

客座率 92.12% 1.04% -0.60% 90.52% -0.79%

国内 92.76% 0.69% -0.15% 91.56% -0.09%

国际 89.50% 2.51% -2.36% 86.88% -2.78%

地区 91.70% 5.68% -0.24% 89.29% -1.86%

货邮载运率 48.45% -1.49% 4.01% 48.22% 1.88%

国内 52.51% -1.29% 3.87% 54.00% 4.10%

国际 29.45% -1.51% 7.87% 26.22% -2.68%

地区 20.85% -5.34% -21.19% 23.94% 3.18%

以上运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

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12� � � � �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2025-041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收到化学原料药CEP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华北制药华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胜公司” ）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签发的硫酸多黏菌素B化学原料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证书（以

下简称“CEP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化学原料药CEP证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硫酸多黏菌素B�/�Polymyxin�B�Sulfate

产品剂型 原料药

证书编号 No.�CEP�2024-323-Rev�00

生产地址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路8号

发证机构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批准日期 2025年7月11日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硫酸多黏菌素B（Polymyxin� B� Sulfate）用于治疗铜绿假单胞菌敏感菌株引起的急性感染，是治

疗铜绿假单胞菌敏感菌株引起的泌尿道、脑膜和血流感染的首选药物。 当潜在毒性较低的药物无效或禁

用时，本品可用于由以下微生物的敏感菌株引起的严重感染：流感嗜血杆菌，特别是脑膜感染；大肠埃希

菌，特别是尿路感染；产气杆菌，特别是菌血症；肺炎克雷伯菌，特别是菌血症。

华胜公司已于2025年6月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硫酸多黏菌素B《化学原料药上市申

请批准通知书》（详见公司临2025-037号公告）。 截至目前，国内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生产企业中共

有3家获得CEP证书, 华胜公司是国内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生产企业中第3家获得CEP证书的企业，本

次CEP注册认证也是华胜公司该产品首次通过欧盟认证。

截至目前，该药品累计研发支出：1099万元。 （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华胜公司获得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CEP证书，表明欧盟规范市场对该原料药质量的认可和肯

定，标志着该原料药产品可以在欧洲市场销售。 国际原料药生产、销售业务易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

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9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2025-047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药品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Ⅰ）

和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Ⅲ）通过上市许可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况

近日，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培

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Ⅰ）（规格： 每片含精氨酸培哚普利5mg和苯磺酸氨氯地平 （按C20H25ClN2O5

计）5mg）的《药品注册证书》（批件编号：2025S02104）；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Ⅲ）（规格：每片含精

氨酸培哚普利10mg和苯磺酸氨氯地平（按C20H25ClN2O5计）5mg）的《药品注册证书》（批件编号：

2025S02103），上述药品通过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Ⅰ）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Ⅲ）

剂型 片剂

规格

每片含精氨酸培哚普利5mg和苯磺酸氨氯地

平（按C20H25ClN2O5计）5mg

每片含精氨酸培哚普利10mg和苯磺酸氨氯

地平（按C20H25ClN2O5计）5m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 无

申请内容 上市许可申请

受理号 CYHS2400310 CYHS2400309

审批结论 通过上市许可申请

三、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Ⅰ）和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Ⅲ）适应症：

本品用于单药治疗不能充分控制高血压的成人患者； 或者作为替代疗法适用于在相同剂量水平的

培哚普利和氨氯地平联合治疗下病情得以控制的原发性高血压。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该药品通过上市许可申请，将进一步丰富公司治疗循环系统疾病用药产品线，提高公司市场竞

争力。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产品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Ⅰ）和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Ⅲ）按化学药品

4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这将有利于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销售，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78�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晟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股票自2025年7月16日开市

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2、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目前处于筹划阶段，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苏州市吴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吴中

区天凯汇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凯汇达” ）的通知，天凯汇达正在筹划拟以上

市公司市值25亿的价格对外转让其所持公司22.35%股份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本

次交易对手方为福州千景投资有限公司， 系其实际控制人翁声锦先生与何从女士夫妇主要从事投资业

务的平台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协议转让相关程序。

鉴于该事项尚在筹划中，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停复牌》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晟

高科，证券代码：002778）自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晟高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7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流通股，数量为70,989,9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375号）批准，公司向16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70,989,958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发行价格为24.00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703,758,992.00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于

2025年1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发行后公司股本总

额增加至471,989,958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顾建农 2,925,000 70,200,000.00 6

2 苏为佳 2,199,545 52,789,080.00 6

3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49,999,992.00 6

4

珠海利民道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83,333 49,999,992.00 6

5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8,333,333 199,999,992.00 6

6 济南申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 60,000,000.00 6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

盐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75,000 54,600,000.00 6

8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3,333 49,999,992.00 6

9

济南申宏港通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120,000,000.00 6

10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49,999,992.00 6

1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3,333 49,999,992.00 6

12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83,333 49,999,992.00 6

13

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青云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583,333 109,999,992.00 6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83,333 280,399,992.00 6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25,000 63,000,000.00 6

1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65,416 392,769,984.00 6

合计 70,989,958 1,703,758,992.00 6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时作出的承诺如下： 自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本企业/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前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未发生

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17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0,989,9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发行对象共计16名，涉及215

个证券账户。

4、本次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顾建农 2,925,000 2,925,000 0.62%

2 苏为佳 2,199,545 2,199,545 0.47%

3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2,083,333 0.44%

4

珠海利民道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83,333 2,083,333 0.44%

5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8,333,333 8,333,333 1.77%

6 济南申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 2,500,000 0.53%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

盐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75,000 2,275,000 0.48%

8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3,333 2,083,333 0.44%

9

济南申宏港通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5,000,000 1.06%

10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83,333 2,083,333 0.44%

1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3,333 2,083,333 0.44%

12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83,333 2,083,333 0.44%

13

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青云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583,333 4,583,333 0.97%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83,333 11,683,333 2.48%

1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25,000 2,625,000 0.56%

1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65,416 16,365,416 3.47%

合计 70,989,958 70,989,958 15.04%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股

172,989,958 36.65% -70,989,958 102,000,000 21.61%

二、无限售

条件股

299,000,000 63.35% 70,989,958 369,989,958 78.39%

总股本 471,989,958 100.00% - 471,989,958 100.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安宁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

严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作出的股东承诺； 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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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6月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上升6.54%；旅

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9.99%；客座率为86.14%，同比上升2.70个百分点。 2025年6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

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2.74%。2025年6月，国内市场，加密上海虹桥-重庆、上海虹桥-成都双流、上海虹桥-兰州、上海

虹桥-北海、北京大兴-银川、昆明-温州等航线；国际市场，新开上海浦东-米兰、上海浦东-日内瓦、鄂尔多斯-大丘、西安

-伊斯坦布尔等航线，加密上海浦东-威尼斯航线，复航昆明-马尔代夫等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5年6月，本公司引进4架客机，包括3架A320系列、1架C919客机，退出2架A320系列客机。 截至2025年6月末，本公

司合计运营816架飞机。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号 机型 厂商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58 46 5 109

1 B777-300ER 波音 12 8 0 20

2 B787系列 波音 3 10 0 13

3 A350-900 空客 7 13 0 20

4 A330系列 空客 36 15 5 56

窄体客机 298 184 198 680

5 A320系列 空客 172 119 100 391

6 B737系列 波音 122 58 98 278

7 C919 商飞 4 7 0 11

支线客机 15 12 0 27

8 C909 商飞 15 12 0 27

合计 371 242 203 816

三、主要运营数据

2025年6月月度

完成数

2024年6月月

度完成数

同比增长

2025年6月累

计完成数

2024年6月累计

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ASK）

（百万）

25,437.59 23,876.04 6.54% 155,022.29 144,237.41 7.48%

－国内航线 16,464.48 16,161.52 1.87% 101,528.31 100,449.48 1.07%

－国际航线 8,450.04 7,159.72 18.02% 50,303.48 40,444.61 24.38%

－地区航线 523.07 554.80 -5.72% 3,190.50 3,343.32 -4.57%

客运人公里（RPK）

（百万）

21,912.02 19,921.63 9.99% 131,477.90 117,143.47 12.24%

－国内航线 14,447.37 13,679.28 5.61% 87,717.88 82,670.69 6.11%

－国际航线 7,020.52 5,813.14 20.77% 41,145.20 31,959.54 28.74%

－地区航线 444.13 429.21 3.48% 2,614.82 2,513.25 4.04%

载运旅客人次（千） 12,061.37 11,361.94 6.16% 73,169.63 67,729.34 8.03%

－国内航线 10,049.56 9,610.30 4.57% 61,284.77 58,114.56 5.46%

－国际航线 1,691.00 1,443.11 17.18% 10,012.35 7,822.30 28.00%

－地区航线 320.81 308.53 3.98% 1,872.51 1,792.48 4.46%

客座率(%) 86.14 83.44 2.70pts 84.81 81.22 3.59pts

－国内航线 87.75 84.64 3.11pts 86.40 82.30 4.10pts

－国际航线 83.08 81.19 1.89pts 81.79 79.02 2.77pts

－地区航线 84.91 77.36 7.55pts 81.96 75.17 6.79pts

货运数据

可用货邮吨公里

（AFTK）（百万）

783.47 707.09 10.80% 5,223.40 4,778.83 9.30%

－国内航线 256.12 247.07 3.66% 1,953.93 1,952.84 0.06%

－国际航线 516.42 446.31 15.71% 3,185.33 2,726.27 16.84%

－地区航线 10.93 13.71 -20.28% 84.13 99.72 -15.63%

货邮载运吨公里

（RFTK）（百万）

344.05 305.17 12.74% 1,932.25 1,785.17 8.24%

－国内航线 81.49 76.73 6.20% 466.42 469.56 -0.67%

－国际航线 260.27 225.52 15.41% 1,452.17 1,301.93 11.54%

－地区航线 2.29 2.92 -21.58% 13.66 13.68 -0.15%

货邮载运量（公斤）

（百万）

92.85 85.27 8.89% 530.65 510.64 3.92%

－国内航线 53.41 49.47 7.96% 306.43 306.08 0.11%

－国际航线 37.56 33.42 12.39% 212.97 193.12 10.28%

－地区航线 1.88 2.37 -20.68% 11.26 11.44 -1.57%

货邮载运率(%) 43.91 43.16 0.75pts 36.99 37.36 -0.37pts

－国内航线 31.82 31.05 0.77pts 23.87 24.04 -0.17pts

－国际航线 50.40 50.53 -0.13pts 45.59 47.76 -2.17pts

－地区航线 20.99 21.33 -0.34pts 16.24 13.72 2.52pts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

（百万）

3,072.85 2,855.93 7.60% 19,175.40 17,760.19 7.97%

－国内航线 1,737.93 1,701.61 2.13% 11,091.48 10,993.30 0.89%

－国际航线 1,276.92 1,090.69 17.07% 7,712.65 6,366.28 21.15%

－地区航线 58.01 63.64 -8.85% 371.28 400.62 -7.32%

收入吨公里（RTK）

（百万）

2,278.04 2,059.47 10.61% 13,505.80 12,071.12 11.89%

－国内航线 1,356.99 1,281.67 5.88% 8,184.71 7,724.18 5.96%

－国际航线 879.67 737.16 19.33% 5,078.22 4,113.20 23.46%

－地区航线 41.38 40.64 1.82% 242.88 233.75 3.91%

综合载运率(%) 74.13 72.11 2.02pts 70.43 67.97 2.46pts

－国内航线 78.08 75.32 2.76pts 73.79 70.26 3.53pts

－国际航线 68.89 67.59 1.30pts 65.84 64.61 1.23pts

－地区航线 71.34 63.87 7.47pts 65.42 58.35 7.07pts

注：

1、可用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业载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2、可用座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座位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3、可用货邮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货邮载运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4、收入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5、客运人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旅客运输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6、货邮载运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货邮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7、货邮载运量指实际装载的货邮重量。

8、综合载运率指运输收入吨公里与可用吨公里之比。

9、客座率指客运人公里与可用座公里之比。

10、货邮载运率指货邮载运吨公里与可用货邮吨公里之比。

11、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上

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本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

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

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

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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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5日在以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资料已于2025年7月10日向全

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其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部分董事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一一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李原先生因退休，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职务。 经控股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提名弓剑炜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之前， 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获同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发表的审查意见认为：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

经验，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及授权决策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策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授权董事长另行确定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并对外发布相关的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

1.弓剑炜女士简历

弓剑炜女士，197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曾任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

司副总经理，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现任中国电信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天翼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

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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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调整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范围拟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依照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范性要求，拟对公司经营范围

进行变更。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文

化创意软件开发、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数据处理及存储支持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

理服务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

划；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

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

房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化妆品

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子出版物制作、出

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保险代理业务、旅游业

务；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变更后：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广告设计、代理；摄影扩印服务；

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工程管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第

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

保险代理业务；旅游业务；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以市场监管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二、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内容

鉴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拟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1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

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数字文化创意

软件开发、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数据处理及存

储支持服务； 知识产权服务 （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互联网数据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互联

网安全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计算机

系统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票务

代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酒店管理；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

售；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水产品零售，水产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游戏服

务、网络文化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物互联

网销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演出经纪、营

业性演出；保险代理业务、旅游业务；酒类经营、

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互

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教

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广告设

计、代理；摄影扩印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工程

管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游戏服务；互联

网直播技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电子出版物制作；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

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保险代理

业务；旅游业务；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建设工

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除上述内容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

章程》事项尚需股东会审议后生效。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7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399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6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信保诚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5年07月17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07月17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7月17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07月17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7月17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A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994 023995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

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

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提前发布的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

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

换。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

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元（含申购费）人民币。 各销售机构

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10万元（含申购费）人民币，追加申购

每笔最低金额1000元（含申购费）人民币。 本基金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

理人酌情调整。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或单日申购金额上限，具体

规定请参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具体规定请参

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4、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

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

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

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1、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

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2、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A：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元） 申购费率

前端收费:

M〈50万 0.80%

50万≤M〈200万 0.50%

2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1000元/笔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C：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元） 申购费率

- 0

注：M：申购金额；单位：元

投资人重复申购，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以金额申请，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需一并全部赎

回。

2、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1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

等原因导致其单个开放式基金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 登记系统可对该剩余的

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C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下，确定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未计

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A类/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A：

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N≥7天 0.00%

中信保诚汇利债券C：

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N≥7天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 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各类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1、 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

取费用。

（1）转出基金赎回费：基于每份转出基金份额在转换申请日的适用赎回费率，计算转出

基金赎回费。

（2）申购费补差：

开放式基金份额之间进行转换的，按照转出基金份额以及转入基金份额各自对应的申购

费率，分别计算转换申请日转出基金份额和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如转入基金份额的申

购费大于转出基金份额的申购费，补差费为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与转出基金份额的申购

费差额；如转入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小于等于转出基金份额的申购费，则补差费为0。

具体申购费率标准请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和最新公告。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

承担。

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申购费补差（外扣）＝转出净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

出净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由非货币型基金转出时：

转入份额＝（转出净额－补差费）/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型基金转出时：

转入份额＝（转出净额－补差费+结转收益）/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对应转换转入与转换转出基金的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

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有关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的《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中信保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 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投资者可以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本基金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

售机构以销售机构相关规则为准。

2、有关定期定额投资的具体业务规则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名称：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16号19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16号19层

电话：（021）6864� 9788

� �直销传真：（021）5012� 0895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具体名单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的相关公示。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根据实情，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

或变更上述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

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

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

规定。

3、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针对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

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销

售服务费率。

4、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

另行公告。

5、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销售机构查阅《中信保诚汇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信保诚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

料，投资者亦可致电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进行查询。

6、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和本金安全。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

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

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信息披露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7月16日


